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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张某生、顾某新污染环境案

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间，被告人张某
生负责东风电镀厂的污水处理工作，与污水处
理工人顾某新共同处理生产废水。张某生、顾
某新在处理废水过程中，明知新建的应急处理
装置不能有效处理废水，仍经张某生决定，擅自
改变废水处理方式，直接将上述装置处理后的
废水经某公司的尾水管道最终排入长江。

为逃避监管，张某生在原废水处理装置的
清水池内灌注自来水，谎称废水仍通过该装置
处理，并指使顾某新在环保部门检查时，关闭应
急处理装置排口，打开原废水处理装置的清水
池排口，以确保环保监测达标。张某生、顾某新
通过上述方式共向长江排放生产废水约
7988.3吨，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费用403809元。

案发后，东风电镀厂与环保部门签订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全额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费用。被告人张某生退出其非法排污而减少
支出的污染治理费用共80760元。

如皋市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张某生有期徒
刑一年，并处罚金8万元；判处被告人顾某新有
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没收张某生退
缴的违法所得。

案例2
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2017年4月至2018年7月间，董某、江某
某、邵某某、马某某、陶某某、马某某在未取得河
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分别结伙或伙同他人，
在长江南通段31号浮、长江南通段B7号浮、长
江张家港段永钢水道附近禁采水域盗采江砂
76次，非法采砂共计12万余吨，价值人民币88
万余元。经如皋市人民检察院委托评估，董某
等6人非法采砂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恢复
费用为92万余元。

2019年3月8日，如皋市检察院以董某、江
某某等6人构成非法采矿罪提起公诉，同年6
月26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支付
非法采砂造成的长江河床结构损害和水源涵养
功能恢复费用92万余元，并要求6人在省级以
上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2019年12月30日，
如皋市法院以非法采矿罪判处董某、江某某等
6人有期徒刑一年至三年九个月不等刑罚，并
处2万元至8万元不等罚金，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的全部诉讼请求得到判决支持。

案例3
多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2020年7月，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水警大
队接到举报称，有3名男子在通州五接镇的长
江内河流域，使用丝网非法捕捞长江鱼类。民
警根据研判分析，精准锁定钱某、沙某军、环某
平3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3人对其于6月下
旬两次在禁捕区使用三口丝网进行捕捞的违法
行为供认不讳，公安机关共查获非法捕捞所得
鲳鱼约3公斤、鲻鱼2条（约2公斤），缴获作案
工具丝网5口，经鉴定，其中3口网是国家明令
禁止使用的“绝户网”。

案例4
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某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长江江堤和厂
区西侧租用的场地，填埋和倾倒废水处理污泥
和酸洗槽渣，该公司还将产生的含镍、铬、氟化
物等污染物的酸洗废水经厂区雨水管网排入厂
区西侧泯沟。环保部门邀请社区群众、基层组
织等参与磋商谈判，督促企业接受公众监督，落
实社会责任。

2018年4月12日，海门生态环境局与企
业签订协议，某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自行承
担修复责任，承诺按规范完成修复并确保通过

验收，同时将首轮磋商约定的300万元保证金
提高到500万元，目前修复工作已完成并通过
验收。

案例5
非法采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2017年10月至2018年11月，徐某某、胡
某某等18人经事先通谋，在明知长江南通段21
号浮附近系禁采区且未获得采砂许可的情况
下，先后126次通过夜间盗采江砂，并将江砂出
售给陈某某等人，非法采砂计75600吨，价值计
人民币1246700元，销赃得款计人民币697500
元，在损害江砂资源的同时，严重破坏河床结构
和江底植被，危害长江生态系统。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南通市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要求，非
法采砂行为除需承担刑事责任外，还应承担非
法采砂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包括采砂行为直
接造成的河床结构受损和水源涵养量减少，同
时由于采砂对水质和河流生境的改变间接影响
水生生物，破坏了渔业资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费用。2020年1月20日，在市检察院、长航
公安南通分局、市生态环境局等相关负责人见
证下，市水利局签订全国水利系统首例长江非
法采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2020年，南通
市水利局陆续与18名非法采砂行为人磋商，达
成11份赔偿协议并全部履行到位，累计赔偿金
额达15万余元。

案例6
在禁区使用多竿多钩器具垂钓案

黄某于2020年10月14日6时30分携带6
套垂钓器具（每套垂钓器具均包括1根钓竿、1
根钓线和6个钓钩）来到南通市海门区经济技
术开发区长江江堤长苏路西800米江堤外侧，
开始在长江内垂钓，被农业执法人员现场查获。

依照《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对
黄某在禁止垂钓的区域使用多竿多钩器具垂钓
的行为作出没收垂钓器具6套、罚款人民币
2000元的处罚。

案例7
使用硫含量超标燃油违法行为

“浙定55219”轮于2020年10月11日从舟
山开往南通，2020年10月12日15时20分，南
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海事处执法人员在长江#26
黑浮附近水域对“浙定55219”轮进行现场船用
燃油抽检并送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测，经检测发
现：该轮船用燃油含硫量超标，该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三条
之规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给予当事人人民
币1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案例8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案

2020年3月6日，在明知长江如皋段北汊
附近水域已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的情况下，被
告人周某良驾驶“三无”船舶并携带由蓄电池、
逆变器、电渔网等电捕工具实施捕捞作业，被告
人谢某丽予以协助，捕获白条、江鲈等渔获物共
计52.1公斤。经价格认定，渔获物价值共计
1014元。

周某良、谢某丽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
全面禁捕的长江如皋段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使用禁用的捕捞工具捕捞水产品50
公斤以上，渔获物价值达500元以上，情节严
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七个月和拘役四个月，犯罪工具予以没收。

两名被告人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
诉人达成和解协议，并缴纳渔业资源损失费
3042元。

本报记者何家玉

以法治力量守护长江生态环境

我市发布8起长江保护典型案例
近年来，涉及长江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非法采砂、非法捕捞、船舶

污染、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等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在3月1日举行
的《长江保护法》集中宣传启动仪式上，我市发布了8起发生在长江
（南通段）的典型案例，展示了相关执法司法部门为保护长江所做的工
作，也为沿江的企业、群众敲响警钟。《长江保护法》的正式实施，为今
后“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提供了更有力的法治保障。

晚报讯 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长
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当天中午12时，长
三角之声推出“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特别
节目”，南通大学高端智库——江苏长江经
济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成长春受邀接
受了节目专访，就《长江保护法》中的流域
协调机制、长江流域环境保护、推动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长江保护中的政府责任
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家见解。

成长春教授认为，流域协调机制是《长
江保护法》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安排，可以
说是为解决长江保护长期以来的多头管理
顽疾确立的一项机制，是《长江保护法》作
为流域法的重要体现。《长江保护法》的实
施标志着长江治理保护迈入全面依法保护
阶段，对于维护长江流域乃至国家水安全、
生态安全、促进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唯有牢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才能切实推动长江经济带以及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

《长江保护法》是对政府责任要求最多
的法律之一，共有62条有关政府的责任规
定，占法律条文总数的65%。对此，成长
春认为，作为我国第一部流域法，长江保护
区别于一般的政府行政行为，更加突出了

政府在落实协调机制方面的责任，解决长
江的“九龙治水”的问题。

他强调，《长江保护法》的颁布实施是
一个积极良好的开端，要充分实现它的立
法价值、发挥它的立法功能还需要实践检
验。而当前，《长江保护法》实施的重点是
做好立改废释，“《长江保护法》的颁布实施
是一个开始，而不是长江保护与发展一劳
永逸的终点，还需要同时做好相关制定、修
改、废止、解释，这是当前一个较长时期《长
江保护法》实施中的重大问题”。

随着《长江保护法》出台，长江流域10
年禁渔令也开启。据估计，禁渔令涉及沿
江10个省市的近28万渔民。司法向前与
护航民生如何平衡呢？成长春认为，长江
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做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退捕渔民
的补偿、转产和社会保障工作。

他表示，在《长江保护法》实施过程中，
对“生态优先”，不能孤立地去理解，而应与

“绿色发展”作一个整体上的理解。生态优
先，并非不意味着“生态保护的绝对优先”，
也不意味着“为了保护而保护，为了保护而
停止发展”，应当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的机会平衡、协调推进。

记者冯启榕

《长江保护法》本月实施，通大专家畅谈见解

守好一江碧水 推动绿色发展

昨天上午，护渔员费长中像往常一样
在长江边巡视，随后，他驾驶船只在江面上
打捞漂浮垃圾，维护江面整洁。“节制闸到
九圩港这段江面都是我负责保洁，以前我
靠长江维生，现在我来保护长江。”费长中
笑着说。

费长中是盐城建湖人，在南通捕鱼已
有30年时间，大家都叫他老费。2018年
年初，老费响应国家号召，退捕上岸，但他
对长江仍然有着深厚的感情，儿子也在南
通成家，所以老费选择继续留在南通。没
有别的技能，上岸用什么来养家糊口？这
个问题一开始让费长中十分苦恼。“捕了一
辈子鱼，除了水上的活儿，别的我都不会。”
老费坦言，幸好当地政府、社区及时伸出了
援助之手，为他介绍工作，帮他租房安
家 。老费从渔民摇身一变成了江面保洁
员，长江全面禁捕后，老费又有了一个新的
身份——护渔员。“我在江上风风雨雨了
30多年，对这片江面非常熟悉，哪里可能
有人偷捕，哪里常常有人钓鱼，我一清二

楚。一旦发现偷捕行为，立即上报。”说起
这些，老费非常自信，“但是江面保洁工作
量大，我有时候忙不过来，所以现在我常常
动员身边的护渔员，一起参与江面保洁工
作，共同保护长江。”

在老费还是渔民的时候，就有一项“独
门绝技”——水上救援。30年多来，老费
和同乡们参与过无数次长江救援，几乎每
场事故中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直接或间
接保护的公共财产不计其数。现在，公安、
海事也常常与老费联系，每每有需要，老费
都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毫无怨言。“我就是
好管闲事，很多人不理解，我只求问心无
愧。”老费坦言。

曾经，老费为了捕鱼风里来雨里去，吃
住都在船上，如今，老费在岸上有了家，每
天驾驶着船只巡逻保洁，守护长江。“以前
捕鱼收入不稳定，还要自己投本钱进去，现
在我有着稳定的工作，老婆也不用跟着我
奔波劳碌了，我们都很满足。”老费笑着
说。 本报记者唐佳美

费长中由昔日渔民变身长江守护者

“以前我靠长江维生，
现在我来保护长江”

昨天，启东警
方联合长航南通公
安在长江入海口流
域开展联合巡航巡
查，全力提升全民
对禁捕、退捕政策
以及长江大保护重
要意义的认识。

记者张亮
通讯员孙鼎

守护
母亲河


